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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國際合作論文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23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0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 目的 

為鼓勵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研人員與國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

係，進行跨國研究與共同發表論文，以提升本校研究之國際能見度與影

響力，特訂定「長庚大學國際合作論文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獎勵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不含臨床教師)與編制內助理研究員(含)以上之研究人

員。 

三、 經費來源 

由學校或教育部相關經費支應。 

四、 申請資格 

符合獎勵對象資格，並具以下條件者，得申請國際合作論文獎勵金: 

(一) 申請獎勵金期間，需擔任本校已立案且為執行中之外部計畫(不含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大專生、延攬科技人才、合作交流及政府

委辦業務等計畫)或長庚醫學研究計畫主持人。 

(二) 提交申請之國際合作論文，須為申請者以本校名義與國外學術機

構合作者共同發表之 SCI 或 SSCI 原著論文。國外學術機構認定，

為申請獎勵金期間 QS或 THE公布最新排名前五百大之國外大學或

相當研究機構。 

(三) 近五年內未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 

五、 申請時程 

(一)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作業時程(3月 1日至 3月 31日)辦理。 

(二) 申請者需填寫「國際合作論文獎勵金申請表」(表號：0A1003701)，

並檢附下列文件(各一式一份)送交研發處 

1. 申請獎勵論文紙本。 

2. 申請獎勵論文之國外合作機構排名之查詢佐證資料。 

3. 刊登期刊之 JCR查詢佐證資料。 

六、 獎勵論文標準 

(一) 受理前一年度刊登之國際合作論文提交申請，若同時具有紙本與 

電子發表日期之論文，以電子期刊發表日期優先認定。已正式接

受但尚未發表之論文不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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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領域排名前 25%(含)始符合獎勵標準，並以申請時最新 JCR領域排

名認定。 

(三) 每篇國際合作論文獎勵僅能由一位申請者提出，其他校內作者須 

簽立放棄申請同意書，並於提出申請時出具證明。 

(四)與同一國外合作者所發表之國際合作論文，最多提交三篇申請。 

七、 獎勵金計算方式 

依作者序及論文領域排名，以下列標準發放獎勵金，每人每年獎勵金核

發上限為 20萬。 

         領域排名 

作者序 
前 1%（含） 1%-10%（含） 10%-25%（含） 

申請者與國外合作

者同時具有第一、共

同第一、通訊、或共

同通訊作者身分。 

100,000元/篇 50,000 元/篇 30,000元/篇 

申請者為第一或通

訊作者(含共同第一

或共同通訊)，國外

合作者為共同作者。 

50,000 元/篇 30,000 元/篇 20,000元/篇 

申請者為共同作者。 10,000 元/篇 8,000 元/篇 5,000 元/篇 

八、 審查與通知 

研發處於該年度 5月底前完成申請案審查作業，由研發處通知申請人審

查結果，於該年度 7月核發國際合作論文獎勵金。 

九、 核發方式 

國際合作論文獎勵金發放方式，得選擇一次性獎勵金發放或併入申請者

之 OMRPD專帳作為研究補助經費。發放方式需二者擇一，該次發放於選

定後不得變更。 

十、 附則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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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國際合作論文獎勵金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學院/科系所  

現任職級  員工代號  

核發方式 
（擇一） 

□一次性獎勵金（薪資） □撥入 OMRPD 

申請論文（共____篇） 申請人簽章/日期：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期刊出版年月： 

SCI/SSCI類別： 

領域排名： 

國際合作者姓名/職級/服務機構： 

國際合著者服務機構之 QS或 THE或相當研究機構排名： 

申請者作者序：□第一作者 □共同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共同通訊作者 □共同作者 

合作者作者序：□第一作者 □共同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共同通訊作者 □共同作者 

 

研發處初審：□通過 __________ 元 ； □不通過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期刊出版年月： 

SCI/SSCI類別： 

領域排名： 

國際合作者姓名/職級/服務機構： 

國際合著者服務機構之 QS或 THE或相當研究機構排名： 

申請者作者序：□第一作者 □共同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共同通訊作者 □共同作者 

合作者作者序：□第一作者 □共同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共同通訊作者 □共同作者 

 

研發處初審：□通過 __________ 元 ； □不通過      （表格若有不足請自行

增列） 

研發處審查結果 

核定：__________ 篇，共 ____________________ 元 

研發長： 組長： 經辦： 

一式一聯:申請人→研發處 

表號：0A100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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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 

 

本人 OOO放棄以此篇「論文名稱(英文),期刊名,發表年」論

文申請長庚大學國際合作論文獎勵金，同意由共同作者 000

申請長庚大學國際合作論文獎勵金。 

 

 

 

 

 

 

OOO    (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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